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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族
團
結
，
以
圖
一
己
之
私
利
。
悬
家
族
中
之
罪
人
。
實
在
不
惜
悪
他
駁
能
♦
热
駿
斥
一
其
狂
妄
之
後
。
他
日
無
織 

於
該
舖
位
不
得
已
之
事
外
。
其
他
如
潑
婦
駡
巷
之
官
論
。
槪
不
一i

行
駁
論:
特
此
限
吿
。

-n-

i

藐現響̂̂
 

展彎南

駐
云
高
華
宗
領
事
、
應
此
間
西
般
基
李
 

區
老
長
會
附
股
男
靑
年
會
之
請
。
定
於 

星
期
二H
下
午
八
点
鐘
。
到
去
鼓
教
會 

禮
/
演
講
云

❾
煤
礦
夫
復
工
煤
灰
可
足
用
 

據
駐
本
母
燃
料
管
理
主
任
瑪
梳
氏
報
吿
 

。
亞
拉
破
打
與
卑
時
兩
省
之
煤
礦
夫
。 

因
反
射
肉
料
統
制
而
聯
昂
罷
工
。
至
拾 

月
拾
五
號
始
復
丄
。
其
時
本
毋
之
燃
料
 

商
• 
祗
有
煤
炭
足
以
應
付
卄
四
點
鐘
用
 

者
・
旗
日
燃
料
商
均
可
以
供
給
未
配
之
 

煤
炭
定
單
.
三
。

星
期
風
日
在
柯
.

什
三

”

日
。
皎
公
司
輪
船
佐
治
太
子
號
。
在
吉 

治
懇
埠
被
燒
懒
。
有
一 
船
昌
喪
命
:
現 

爲
補
充
計
， 
擬
在
卑
時
省
某
船
廠
建
造 

一 
新
船
。
或
在
片
市
魯
弼
船
廠
定
造
。 

亦
未
實
事
。
建
造
費
約
三
仟
萬
元
云
。 

9

刼
十
五
元
判
一
年
監
十
鞭
 

昨
十
六
日
晚
行
刼
布
律
威
南
西
六
"
號

黄
族
全
体
昆
仲
均
鑒
•
啟
者
昨
閱
九
月
 

卄
六
日
大
漢
公
報
「
黄
漢
魂
駁
斥
雲
鳩 

黄
江
夏
堂
僵
業
有
限
公
司
代
郵
之
荒
鍛
 

」
一 
文
內i

專
向
起
草
員
祖
德
君
 
一
人 

攻
擊
。
實
在
無
理
之
極
。

祖
德
君
爲 

本
公
司
常
年
書
記
。
係
奉
読
事
會
之
命

諷
陷
漢
魂
，
不
過
漢
魂
無
耻
食
言
而
已
 

(
四
)
闢
於
舖
位
與
租
價
問
題
 
㊀
 

遠
無
單
舖
位
與
福
利
舘
峨
舖
位
之
地
方
 

闊
窄
間
題
■
有
眼
共
見
■
無
須
贅
述
， 

但
對
於
租
價
問
題
・
則
遠
東
單
舖
位
乂
 

做
「正
業
」
。
而
福
利
舘
雙
舖
位
。
又
是 

做
(
偏
門
」
。
其
分
別
若
此
，
何
須
多
贅 

耶
。e
域
毋
華
挹
君
曾
爲
此
事
出
而
調
 

解
多
次
。
枉
費
心
血
。
所
以
無
成
效
者
 

■
有
三
原
因
焉
・
全
無
具
体
辦
法
。
而 

置
大
會
决
議
案
及
章
程
於
不
顧
，
貝
勸 

公
司
職
員
許
其
加
租
。
以
破
壞
綱
紀
。 

試
問
職
員
中
誰
敢
負
此
罪
名
而
許
其
加
 

租
耶
，
此
無
成
效
者
一 
也
。
到
來
調
査 

雲
埠
偏
門
租
價
時
。
只
是
認
查
租
價
。 

而
未
調
查
其
舖
內
地
方
之
多
少
。
與
篇 

利
比
較
。他
無
成
效
者
二
也
•
舖
主
所 

享
之
權
益
。
聞
某
舘
雖
然
毎
月
租
銀
五
 

百
五
十
元 
，
但
在
牛
槌
得 
一 
份
腰
主
工 

。
在
番
概
得 
丁
份
屋
主
工
，
在
字
花
得

所
以
死
死
不
允
交
同
投
充
者
・
是
因
他
 

自
己
心
懷
鬼
胎
.
恐
不
能
充
囘
。
則
不 

能
達
其
在
公
司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目
的
 

也
。③
漢
魂
又
謂
「
關
於
遠
東
餐
舘
。 

同
是
公
司
實
業
。
在
懇
親
大
會
•
並
求 

提
及
收
囘
或
加
租
問
題
」
等
語
。
資
其
. 

在
儿
月
十
六
日 n

福
利
舘
同
人
敬
吿
黃 

族
昆
仲
書
」
內
謂
「
去
年

4 -
月
十
日
・ 

江
夏
總
堂
召
開
金
加
懇
親
大
會
"
議
決 

收
囘
本
舘
舖
位
投
充
。
但
同
屬
公
司
實
 

業
之
遠
東
餐
舘
。
則
决
議
物
其
酌 1
 增 

加
租
釵
」
。
於
此
則
証
明
其
在
「
一
禍
利 

舘
同
人
敬
吿
黃
族
昆
仲
書
」
內
虛
構
事 

實
。
不
打
自
招
。
况
且
漢
魂
亦
代
表
之
 

一
。
有
概
提
案
。
何
以
自
己
不
提
議
而
 

反
實
他
人
耶
。
是
非
至
極
- ®
遠
東
餐 

舘
所
以
不
收
 

1111
者
。
因
其
做
正
荣
。
亦 

未
有
人
撤
議
。
而
收
囘
福
利
舘
者
。
是 

執
行
大
會
次
歸
案
及
根
據
修
訂
之
章
程
 

而
行
。
彼
則
繼
繼
。
此
則
收
囘
者
。
爲 

因
事
業
不
同
。
而
北
兄
弟
中
有
輕
此
重 

彼
之
分
也
。
其
所
謂
輕
此
重
彼
者
•
是 

藉
詞
掩
飾
其
蠻
橫
貪
劣
而
已
。

(
二
)
關
於
租
賃
福
利
舘
之
舖
位
問
 

.題
一
福
利
舘
之
舗
位
。
凡
賃
以
做
別
項 

事
業
者
。
本
是
投
充
。
至
漢
魂
賃
舖
時 

。
以
卑
劣
手
段
•
辱
駡
董
事
,。
乃
得
其 

所
願
。
始
變
爲
租
賃
，
其
所
謂
某
人
欠 

租
銀
干
餘
元
者
。
是
虚
構
誣
陷
也
。
請. 

查
公
司
徵
信
錄
便
知
。
毋
庸
多
贅
。 

(
三
)
漢
魂
辱
罵
董
事
• 

漢
魂
賃
 

舖
時
。
起
火
到
會
，
辱
駡
董
事
。
乃
是. 

事
實
" 
非
起
草
員
祖
德
君
之
誣
揑
。
至 

謂
所
起
者
何
人
"
所
駡
者
何
人
。
則
未
 

便
在
報
章
宣
佈
其
名
"
以
觀
存
其
体
画
 

。
若
必
要
証
明
之
・
請
到
董
事
會
。
自 

然
有
宫
年
董
事
証
明
其
所
駡
者
爲
番
禺
 

昆
仲
某
君
也
。
此
糧
狂
妄
之
舉
動
。，作 

亂
之
行
爲
。
在
理
想
中
漢
魂
做
不
出
・ 

但
事
實
上
漢
魂
已
■

出
來
。
其
人
之
 

蠻
橫
卑
劣
■
由
此
可
知
・
白
漢
魂
所
謂
 

「
索
來
謀
生
。
只
知
而
外
・
絕
未
向
家
 

族
中
苟
取
壹
毫
」
等
龍
.
曾
之
遍
好
聽
 

。
以
欺
騙
金
加
昆
仲
。
事
實
上
貝
爲
白 

蟻
性
。
專
向
公
司
剝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利

執
行
大
會
議
决
案
時
。鹿
六
名
城
寒
 1
餐 

及
數
名
不
舉
手
之
外
■
專
五
推
餘
咎6
 

手
贊
成
・
其
所
謂
不
過
卄
際
名
者
，悬
嘗
 

謠
也
。
以
五
十
餘
名
對
、
十
名
出
麻̂

！_ 

數
。
又
何
能
謂
爲
不
合
手
續
而
通
過
胴
戀 

綜
上
述
所
言
，
在
公
可
則
無
諭
励
  

«

累 

。
必
要
執
行
賃
舖
時
雙
霄
懸
.之
約
原
麥 

大
會
决
議
案
，
以
維
持
跳
東
之
利
嶽
   

»
磁 

茲
將
關
於
此
事
之
議
案
再
行
撮
瓏
资
森
 

■
昆
魂
賃
舖
時
。
公
司
召
^
®

ft海 

議
議
次
。
由
民
國
卄
六
年
〃
祭
一a
懸
 

。
毎
月
上
期
租
銀
二
百
五
十
元
，
無   

^1

 

■
至
彼
此
不
賃
時.
。
以
内
千
日
人
情
收
诊 

囘
該
舖
。
兩
肯
情
願
。◎
去
年
懇
親4gg

一 

議
决
，
由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十
【
月
鉛 

一
日
起
■
給
以
六
箇
月
時
間
。
至
中
華 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四
月
三
丰
日
止
■
收
酷
韶 

投
充
。
此
案
由
生
元
君
姓
議
。
昭
立
。H 

錦
帆
。
中
文
三
君
附
議
，
衆
贊
成
・
通
班 

過
。
其
辦
法
。
在
民
國
一
一 

月
一
日
以
前
。
由
實
業
公

||  3 &

起
草
。
况 a
經

一
董
事
長

振
三
一 
總   

@
理
紀
杰
• 
監
督
公
禮
。
董

事
恭
禧
與

君
•
參
閱
稿
件
。

門
牌
之
之 m
比一

被
拘
獲
"

一 
歲

均
認
爲
事
實
。
然
後
登
報
。
漢 

狂
妄
。
自np

盧
構
事
賞
。
自
己

魂
自
己 

誣
揑
職 

君
。
同

西
靑
年
崩
路
氏
・
昨
在
警
衙
提
審
。
自 

認
有
罪
。
判
睛
禁 
一 
年
。
另
笞
刑
十
鞭
 

。
聞
被
吿
共
刼
得
十
五
元
云

◎
本
市
各
校
軟
迎
各
界
谷
觀
 

十
一 
月
十
一 R
至
十
七
日
。
爲
教
育
星 

期
"
於
賊
星
期
內
。
本
南
各
校
歌
迎
各

員
。
反 

人
等
特 

。
及
睛

於

<

一
分
鹹
戚
替
祖
德
君
鳴
不
平 

~
仲
切
勿
誤
會
。
至
漢 
魂
自

0
肉
店
被
刼
巨
款
尋
囘
大
半
 

昨
九
月
十
六
號
在
収
爾
詩
街
八
儿
五0
 

號
門
牌
之
太
平
洋
肉
料
公

H1 ,
被
賊
匪 

發
開
兩
夾
萬
。
窺
去
現
款
公
債
約
二
执
 

餘
元
能
事
件
。
各
情
業
詰
本
報
。
茲
據 

警
察
傳
出
消
息
。
在
英
吉
利
海
溝
通
至 

沙
灘
上
之
木
梯
底
。
尋
瘦
被
刼
之
勝
利
 

公
債
票
一
萬
五
千
元
。
用
油
紙
包
住
" 

面
上
則
藹
以
樹
葉
。
聞
核
等
公
債
均
已 

登
記
•
不
能
變
賣
者
。
酸
肉
料
公
司
。 

尙
損
失
現
欵
二
千
八
一
百
十
元
。
未
営
記 

之
勝
利
公
值
票
五
千
六
百
五
十
元
•
又 

聞
綾
一 
萬
五
干
元
公
債
票
。
於
早
兩
日 

已
尋
授
。
但
兩
名
市
值
探
"
以
爲
賊
匪 

囘
夫
藏
匿
處
。
故
在
酸
地
點
相
距
不
遠 

。
守
候
兩
日
夜
，
以
備
捉
拿
•
但
不
見 

匪
之
踪
跡
女
。

◎
西
人
好
法
律
子
控
父
賠
款
 

寓
居
本
拿
比
街
一 
三0
六
號
門
牌
西
人 

麥
堅
泰
亞
氏
。
業
建
築
，
於
今
年
元
月 

二
號
。
在
勿
都
頗
利
頓
大
樓a

從
事
於 

修
葺
工
程
時
。
其
子
愛
德
華
氏
年
十
六 

就
。
到
去
見
其
父
♦
詛
料
樓
內
有
一
牆
 

。
突
然
傾
倒
。
傷
及
鼓
童
骨
盤
•
因
此 

控
吿
其
父
於
案
。
要
求
賠
償
損
失
・
聞
 

某
保
險
公
司
，
允
代
其
父
賠
償
損
失
七
 

百
五
十
元
-
另
衙
費
。
以
免
訴
訟
，
已 

獲
大
衙
法
官
加
以
批
准
云
。

◎
肝
劃
與
美
卄
個
城
市
空
運 

據
統
壹
航
空
公
司
副
總
埋
格
拉
利
氏
。 

於
昨
星
期
五
日
■
駕
臨
于
本
市
。
對
訪 

員
談
話
稱
。
鼓
公
司
之
航
空
線
。
預
備 

以
云
高
華
市
再
與
華
盛
頓
。
阿
利
根
。 

暨
加
利
款
尼
亞
三
省
二
拾
個
城
市
連
接
 

•
呈
遞
民
航
局
之
航
空
計
劇
。
偷
獲
批 

准
。
則
云
高
華
市
可
以
與
墨
西
哥
連
接
 

。
于
明
年
元
月
。
擬
用
飛
機
可
載
搭
客 

四
十
四
人
者
。
隨
後
則
可
載
客
五
十
八 

。
每
點
鐘
速
率
三
百
英
里
之
飛
機
。
格 

拉
利
氏
預
料
於
不
久
之
將
來
。
由
雲
埠 

搭
飛
機
往
三
藩
市
者
。
於
四
點
拾
六
分 

鐘
可
到
達
。
七
點
廿
五
分
可
到
芝
加
哥
 

。
十
一
點
鐘
可
到
紐
約
。
往
檀
香
山
者 

。
則
假
道
三
藩
市
。
十
四
點
十
六
分
鐘

己
之
狂
妄
麻
構
•
誣
陷
各
点
。
風
看
下 

文
依
漢
遡
原
文
之
次
序
逐
点
駁
乐
之
" 

(一

)
懇
親
大
會
絶
對
合
埠
㊀
關 

於
總
堂
去
年
召
開
之
全
加
黄
族
第
四
届
 

懇
親
大
會
*
係
援
歷
屆
懇
親
大
會
之
手
 

續
習
惜
及
維
堂
章
程
而
行
。
各
分
堂
通 

訊
處
派
代
我
出
席
與
否
。
乃
各
分
堂
通 

訊
處
之
權
-
况
且
全
加
有
組
織
之
分
堂
 

共
只
七
處

...,•,..., 
在
過
去
"
餘
郅
所
開
之
懇
 

親
大
會
凡
四
次
・
迄
至
今
日
，尙
未
有
任 

何
分
堂
。
或
通

SH
處
。
或
宗
人
表
示
反 

對
大
會
及
總
堂
之
决
議
案
及
其
召
集
法
 

。
或
反
對
總
堂
之
章
程
。
此
点
可
由
卄

界
人
士
前
往
參
觀
云

■•

十
三
年
十   

-
加

0
，版一郡

一 
份
屋
主
一 

工 / 
毎
月
一

。
在
票
廠
又
得
一
份
屋
主 

此
租
五
百
五
十
元
之
外
。

司
以
書
面
瘤
宀 

知
漢
魂
(
即
黃
柱
)
君
•
限
期
於
民
國
=
-
 

十
四
年
四
月
三
拾
日
將
一
福
利
舘
之
舖
位

2  

兩
間
連
二
閣
仔
交
囘
。
融
其
函
復f
処

交
董
事
會
礼
『 

乃
昭
立
君
提

5  

成

9  
通
過
，&
 

已
經
一
年
之
宀 

十
月
竹
三
汨
封

單
獨
屋
生
工
。
共
計
每
月
有
五
百
元
至

- 
千
元 

不
言
。 

盡
其
卑

等
。
對
於
屋
主
工
置
而
 

效
者
三
也
。
漢
魂
所
以
 

;

掩
飾
其
貪
劣
。
虛
構

肝

一
星
期
內
無
函
答
復
.
則 

法
依
期
收
囘
之
；
此
辦
正 

議
。
鼓
俠
君
附
議
。
衆
箕 

計
由
去
年
十L

月
至
今 
。一 

久
・
又
經
再
三
展
限
交
 

Jr 

肯
交
一
囘
。③

公
司
於
去
组

滿
城
訊
，
本
埠
致
公
黨
分
部
與
逢
權
社
 

■
於
十
月
十
日
正
午
拾
二
時
•
聯
合
開 

會
慶
祝
雙
十
國
慶
。
存
同
志
魚
貫
而
至
 

•
踴
躍
非
常
•
由
社
長
黃
金
灼
主
席
。 

行
禮
如
儀
。
隨
卽
宣
催
開
會
大
意
。
同 

時
遂
照
紐
約
全
美
洲
洪
門
代
表
懇
親
大
 

會
之
議
决
案
。
於
是
日
舉
行
榮
体
敢
公 

黨
遍
額
典
禮
。 
計
演
講
者 ",
有
李
仁
林 

。
陳
西
凡
。
但
昌
期
君
等
。
禮
成
茶
會 

■
如
儀
而
散
。
又
至
十
四
日
。
卽
夏
歷 

九
月
初
九
下
午
兩
點
鐘
。
開
會
紀
念
洪 

門
先
烈
萬
雲
龍
大
帥
。
各
同
志
屆
時
蒞
 

會
，，
座
無
虛
席
。
由
主
席
李
仁
林
宣
佈
 . 

紀
給
意
義
，
繼
而
講
述
洪
門
史
者
，
有 

■
譚
文
瓚
。
黃
金
灼
。
羅
文
星
。
譚
仕
昂 

。
羅
道
暢
等
君
。
毎
次
演
畢
。
感
動
全 

座
。
均
酬
以
熟
烈
之
掌
聲
"
禮
成
。
休 

息
片
時
。
隨
卽
開
歆
迎
一
新
進
黨
員
大
會 

-

加
盟
瀆
式
。
遵
照
全
美
洲
懇
親
代
表
 

團
編
訂
之
新
章
一。
主
席
李
仁
林
宣
佈
歡
 

迎
旨
趣
，。
陳
典
鎭
致
歡
迎
詢
，
黃
金
灼 

演
講
洪
門
歷
史
。
由
盟
長
余
快
君
領
導 

新
進
同
志
，
向
五
祖
臺
前
。
舉
行
加
盟 

典
禮
■ 
計
新
進
同
志
多
名
。
俱
富
有
社 

會
智
識
及
愛
國
愛
黨
精
神
。
可
卜
該
黨
 

前
途
蒸
蒸
日
上
也
。
主
席
宣
吿
禮
成
。 

卽
搖
鈴
散
會
。
十
時
開
歔
宴
大
會
。
席 

股
黨
部
罐
廳
•
筵
開
數
腐
。
由
社
長
譚 

仕
昂
主
席
。
宣
布
宴
會
大
意
。
請
衆
起 

立
。
同
敬
新
進
同
志
三
大
杯
。
新
同
志 

還
敬
如
儀
。
隨
開
懷
暢
飮
。
同
時
卽
席 

選
舉
出
席
全
加
洪
門
第
十
二
居
懇
親
代
 

表
大
會
。
及
達
權
社
第
吉
屆
大
會
。
獲 

選
爲
該
黨
代
表
黄
金
灼
君
。
僅
選
爲
該
 

■社
代
表
譚
昌
期
君
•
，
咸
慶
得
人
。
直
飮

事
實
。
顚
倒
是
非
。
希
圖
瞞
騙
全
加
昆
 

仲
•
無
所
不
用
其
極
。
死
死
不
允
將
骸 

舖
位
交
囘
者
。
亦
因
做
二
稔
屋
主
"
所 

得
屋
主
工
權
利
之
盧
也
。 ©
總
堂
凡
事 

隨
時
有
權
徵
求
各
分
堂
之
意
見
"
然
則 

一
漢
魂 - 
人
能
限
制
總
堂
諸
執
事
之
行
動
 

耶
。
大
會
决
議
案
及
修
訂
之
章
程
・
一

餘
屆
之
職
員
及
議
案
簿
証

决
無 

。
及

靄

 

I

 

I

 蠹

 II 

I

 
»

疑
義
也
。
一

大
會
之
召

開
會
之
手
續
。
亦
爲
我

之
通
常
辦
法

漢
魂
之
斤
斤
狂
妄

召 
開
董
事
會
議
議
决
收
血
福
利
舘
 

Z-
舞
 

位
。
交
執
行
部
辦
理
。
婚
畐
時
總
理

‘潮" 

各
情
邑
在
  
 

1

也
。
去
年
土
月
十
日
大
會
開
會
時
。
漢 

魂
爲
尾
路
西
埠
代
表
。
每
次
出
席
簽
名 

，並
未
指
出
大
會
有
何
不A
口
法
之
處■ 

.
至
今
年
九
月
卄
木
，日
爲
讎
證
其
箇
人
在 

公
司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權
利
。
始
謂
大 

會
不
合
法
•
退 一  
萬
步
而
言
•
縱
不
合
法 

•
:
爲
何
漢
魂
當
時
不
指
出
。
漢
魂
自
己 

狂
妄
。
於
此
可
知
。㊁
漢
魂
謂
「
江
夏 

總
堂
不
幸
爲
三
數
狂
妄
之
職
員
操
縱
」 

。
查
總
堂
執
読
委
員
共

111- 
三
名
。
儿
重 

要
事
務
。
飢
經
過
開
會
議
决
然
後
遂
行
 

辦
理
。•
何
能
肃
爲
三
數
職
員
操
縱
乎
， 

漢
魂
之
狂
妄
誣
揑
又
可
知
矣
。⑤
大
會 

討
論
收
囘
福
利
館
舖
位
之
提
案
時
•
漢 

魂
在
大
會
始 1
 放
豪
氣
。
講
勢
力
・ 
繊 

則
要
求
許
其
繼
續
租
賃
。
次
則
謂
「
堂 

堂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代
表
諸
公
。
若
通
過 

收
囘
。
我
無
二
不
從
。
誠
誠
懇
懇
將
該
 

舖
父
囘
」
等
語
、
言
猶
在
耳
。
凡
當
時 

出
席
之
代
表
；
可
以
証
明
之
。
今
乃
食 

育
而
自
肥
。一
是
貪
劣
之
尤
者
也
。
回
漢 

魂
謂
「
外
埠
代
表
如
始
羅
埠
國
祥
兄
。 

卡
忌
利
埠
敬
三
兄
。
舞
市
阻
埠
開
爵
兄 

•
主
張
只
可
增
加
福
利
租
價
。
俾
福
利 

舘
之
各
兄
弟
繼
續
經
營
。
如
此
方
稲
爲 

維
護
兄
弟
之
利
益
」
。
由
此
可
知
漢
魂 

只
知
福
利
舘
份
子
之
兄
弟
是
兄
弟
。
要 

維
譏
其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利
益
。
而
全 

加
昆
仲
不
是
兄
弟
。
必
要
被
其
剝
削
。 
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及
各
代
表
亦
必
要
被
其
 

屈
服
。
方
能
遂
其
貪
劣
之
野
心
。
頭
倒 

是
非
。
莫
此
爲
其
，㊄
漢
魂
乂
謂
「
雲
' 

埠
代
表
中
之
干
餘
名
代
表
。
皆
懷
鬼
胎 

」
。
又
謂
「
希
圖
收
囘
投
充
。
則
有
染 

指
之
機
會
」
等
語
。
須
知
此
爲
公
司
廿 

業
。
袭
囘
投
充
。
則
僑
界
人
人
(
包 

括
漢
魂
)
均
有
投
充
之
機
會
。
非
獨
雲 

埠
十
餘
名
代
表
可
得
而
專
有
之
■
况
且 

代
表
中
多
数
是
我
黃
族
優
秀
份
子
，
均 

有
正
當
事
業
經
營
。
其
誰
謀
之
。
漢
魂

衍
(
福
利
舘
包
主
)
不
允
資
名
於
骇
通 

書
，
主
限
用
律
師
代
辦
。

月
十
五
日
報
吿
中
詳
述
。

在
總
堂
則
要.維
持
家
族
級
紀

日
未
經
大
會
複
决
以
前
。
决
不
能
談
論 

其
他
辦
法
。
以
破
壞
綱
紀
。
， 

(
五
)
總
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絕
對
合
 

法
， 

C
D

總
堂
召
開
雲
埠
堂
員
大
會
。
乃 

根
據
總
堂
章
程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 

項
召
集
之
。
茲
錄
其
原
文
如
下
，
第
一 

項
「
執
委
開
會
。
由
總
務
科
長
承
常
務
 

委
員
之
命
，
預
早
三
日
派
帖
召
集
之J

 

。
第
二
項
「
堂
員
大
會
。
僚
局
部
性
。 

不
能
代
表
金
加
；
其
召
集
法
與
前
項
同
 

(
此

IP
是
總
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咲.
， 

亦
依
照
，執
委
開
會
之
手
續
召
果
之
)
凡 

堂
員
間
遇
有
情
輔
等
情
。
求
本
堂
開
會

不
再
一II  

。
.幻
及
洪
憂 

與
各
昆
仲
在
公
司
之
利
筑
，
同
時
根
據
 

章
程
及
各
僑
曼
 習
慣
而
開
會
，
，書

 

有
任
何
宗
人
凤
錄
逐

M.

去
什
餘
年
來1

包
括
漢
魂
)
。 

—— 

削
全
加
昆
仰
之
利
爺
， g:

辯
護
其
剝|

 

1
H
M
 

藐
<
總
曇
 s
 

1̂̂
8 

酬
是w

i

 

贄
全
加
 S
 

『
希
圖18

。
侮
慢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上
 

卽
是
侮
慢
全
加
昆
仲
，
挑 

毛
求
疵
。
欲
乘
機
將
些
少
 

手
續
問
題
.
，
淆
亂
觀
聽
与

仲
。
又
向
公
司
執
事
亂
駡
 

敢
執
行
决
議
案
•
則
永
遠

益
。•
因
全
加
昆
仲
除
直
接
在
公
司
做
有
一2
E
 
E
l
i
x
i
r
 

股
份
之
外
，
其
無
股
份
者
.
亦
多
數
有
一
謳
阴.
一
灌
油
執
僧
陵

1M
漬
国
傳I•
而
图 

總
堂
之
堂
底
。
總
堂
將
名
昆
仲
之
堂
底

要
求
開
雲
琼
堂
員
大
會

堂
員
等
不

全
体
昆
仰
之
利
益
而
已
其
卷
漢
魂K
耋
 

能
■
 X
目
的
。
則
總
堂
及
件
同
会
裝
!
眞 

堂
亦
從
此
解
体
矣
.
故
凡
在
任
何
聽
 

團
當
職
。
若
以
理
智
處
事»

必*

動
垂
 

章
程
及
决
議
案
。
以
維
持
如
紀T
及
維
」 

持
眞
團
結
；
若
以
感
慨
處
患
甚
破
 

次
收
回  

@

利
舘
之
舖
位
投
手
、旣
有
賃
、一 

月
問
由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議
"

*

公
曇
 

董
事
會
又
議
决
。.
又
經
雲
裕
堂
買igg

 

議
决
擁
護
公
司
收
囘
£
最
症
又B
總
堂
南 

發
出
徵
求
各
分
堂
堂
員
大
冒
之
^
眾
権
懿 

表
。
計
截
至
昨
十
月
十
七
日
正
共
收
翻
 

十
五
處
，
其
中
兩
處
無
衰
示
及
妻
處
星
 

對
外
。
其
餘
十
二
處S
E
®
 賛
能
跟
用
験 

一
幅
利
館
之
舖
位
投
充h
動
知
容
處
阴
鑫
 

之
昆
仲
。
大
不
乏
人
.
總
而
 6
 之
出
游
、洪 

魂
交
囘
酸
舖
投
充
  

 

:...•演
編
事
休
矣
»
家I

 

族
亦
團
結
矣
.
矗

各

凄
 W
要

 8
1
 

雲
埠
黃
江
夏
總
堂
常
務
委
員
家
鼐
總
務
科
長
錦
帆
暨
全
体
執
嚴
参
具S
能

處
理
時
 

須
得
駐
雲
埠
盡
足
義
務
之
堂
 

員
三
十
名
簽
名
上
書
請
求
。
方
能
定
期
一 

一
召
集
之
」
■
由
此
可
知
除
堂
員
有
事
骑
 

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時
，
必
要
得
盡
足
義
一 

一
務
之
堂
員
三
十
名
簽
名
上
書
請
求.
方
 

能
召
開.外
.
，總
堂
隨
時 

<.盛
召
開
之
.. 

况
且
經
過
出
長
紅
；
及
磨
菊
帖
之
手
續
". 

-
尙
可
謂
爲
不
合
法
耶
・
又
關
於
出
席 

人
數
問
題
。
本
總
堂
堂
員
之
在
雲
埠
者
 

。
或
有
三
百
名
之
多
・
但
在
海
外
各
大 

僑
團
開
堂
員
或
會
員
大
會
。
其
能
得
全 

數
過
半
之
人
數
出
席
者
♦
未
之
見
也
。 

因
海
外
情
景
不
易
做
到
。
若
漢
魂
能
指 

出
任
何 
一 
箇
大
僑
團
能
做
到
此
点
者
。 

請
指
出
之
。
譬
如
本
埠
有
僑
民
 
一 
萬
名
 

。
每
次
召
開
僑
民
大
會
。
若
以
漢
魂
之 

狂
妄
言
論
而
言
。
則
須
有
僑
民
五
千
名
 

以
上
出
席
.
，方
爲
合
法
。
但
經
過
五
十
 

餘
年
之
歷
史
。
試
問
何 
一 
次
僑
民
大
會
 

有
五
千
僑
民
出
席
。
至
通
過
贊
成
籌
.

銀
萬
餘
元
在
公
前
做
股
份
。
故.此
間
接 

亦
有
權
利
。
請
再
查
公
司
九
月
十
五
日
 

在
報
章
之
報
吿
。
在
過
去
八
九
年
來
， 

漢
魂
剝
削
公
司
三
萬
餘
元
入
息
之
鉅
款
 

。
卽
是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權
利
，
其
所 

謂
「
素
來
謀
生
•
只
知
向
外
」
者
。
是 

無
耻
至
極
。㊂
漢
魂
又
謂
祖
德
君
在
總
 

堂
爭
取
燕
梳
生
意
十
餘
元
之
權
利
。
而 

致
持
木
椅
猛
鬥
昆
仲
者
，息
完
全
虚
構
 

事
實
誣
揑
中
傷
祖
德
君
。
此
点
可
由
當 

年
董
事
証
明
之
。
他
所
以
誣
揑
祖
德
君
 

者
。
無
非
希
圖
直
接
亂
駡
當
年
文
書
。 

使
其
不
敢
執
行
决
議
案
。
而
間
接
使
其 

他
職
員
畏
懼
。
以
達
其
覇
佔
公
司
之
舖
 

位
。
永
遠
剝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目
的
而
已
 

"
㊃
漢
魂
自
己
親
口
在
公
司
上
屆
童
事
 

會
議
席
上
說
。
「
公
司
未
有
人
正
式

IHI- 

我
加
過
租
。
不
過
錦
帆
叔
(
公
司
前
任 

書
記
)
駛
文
甫
來
向
我
話
"
駛
你
自
動 

加
些
少
租
等
語
。
我
與
狀
師
商
量
。
狀 

師
話
。
你
想
自
動
加
租
，
加
租
不
合
法

“

鬻

到
步
二
一
千
五
百
里
之
飛
機
票
。
一
百
至
拾
二
時
。
各
露
蛇
顏
。
乃
盡
歡
而
散

。
要
洗
凈
臀
坐
厳
』
等
語
。，言
狗
在
耳
：
雲
境
證
夏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總
趣
理
紀
杰
書
記
祖
傅
教
奎
依
董
!: 

f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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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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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
。

，
洵
盛
况
云
.

中
聿
民
國=1*  四
年

一
月
二f
二
日

^
^

4

胃

?̂

8̂.̂
^̂
^̂
^̂
^
"羅

în

三

胞
踴
躍
獻
金
。/
熱
烈
購
買
公
債
起
見 

■
於
昨
星
期
日
舉
行
宣
傳
週
。
藉
以
宣 

傳
。
於
下
午
式
時
三
十
分
鐘
。
由
淸
韻 

音
樂
社
藝
員
報
効
。
表
演
阈
樂
歌
曲
。 

播
送
飾
外
。
林
競
影
等
唱
曲
。
孫
詠
秋 

主
待
開
會
。
報
皆
獻
金
。
及
銷
售
公
債 

槪
况
。
現
售
出
公
債
將
達
四
十
萬
元
• 

至
於
獻
金
决
於
卅
在H
結
束
。
現
共
募 

得
約
達
六
十
萬
元
國
幣
等
語
。
乂
於
晚 

間
八
時
中
，
開
演
説
會
。
孫
詠
秋
主
席 

。
宣
布
代
銷
公
侦
意
旨
•
隨
請
林
喪
舉 

演
講
•
鴻
詞
偉
論
•
語
多
励
勉
。
偽
胞 

熱
誠
購
债
。
及
至
儿
時
。
放
映
宙
影
。 

僑
胞
參
加
四
爲
擁
擠
。
而
獻
金
購
債
。 

情
形
亦
品
熱
烈
云
。

0
 派
員

駐

會

推

銷

公

債

 

華
僑
義
捐
救
國
總
會
。
此
次
翦
推
銷

九
期
公
债
，
自
本
月
卄
 
一 
日

加開
始
推
銷
。
僑
胞
到
餃
會
瞒
債
者
。
極 

爲
踴
躍
。
核
會
定
每
日
下
午
一 
時
起
至 

五
時
。
七
時
至
十
時
・
派
定
職
員
輪
流 

駐
會
。
主
持
辦
事
，
同
時
幷
派
定
各
隊 

長
員
在
會
接
收
僑
胞
雙
十
獻
金a

熱
心 

攤
卒
之
女
子
。
每H
均
在
塲
協
助
工
作 

。
茲
將
駐
會
勸
銷
公
債
之
職
員
開
列
如 

下
。
星
期 
一 
日
馬
恆
兆
。
夜
余
勸
平
・ 

星
期
二
日
馬
悔
兆
。
夜
鄧
満
隆
。
星
期 

三
日
陳
品
乾
。
夜
陳
鴻
文
■
星
期
四
日 

林
善
聰
。
夜
孫
漢
平
。
星
期
五
日
朱
少 

英
・
夜
林
立
棠
。
星
期
六
日
林
近
亭
。 

夜
雷
錦
添
♦
星
期
日
孫
詠
秋
■
夜
林
舉 

振
。
每
晚
均
由
李
日
如
在
为
點
收
銷
債
 

款
及
獻
金
款
。
除
派
定
之
駐
會
輪
値
辦 

事
員
外
。
各
職
員
每
日
均
到
會
協
助
工 

作
云
。

◎
戰
後
第
一
艘
船
昨
往
中
國 

自
發
生
珍
珠
港
事
件
以
來
。
第
一
艘
輪 

船
由
加
掌
大
開
往
中
國
者
。
係
九
千
噸 

亞
倫
比
號
。
於
昨
日
上
午
十
點
鐘
已
敢 

程
♦
擬
先
到
上
海
。
然
後
往
香
港
•
載 

有
聯
盟
園
救
濟
復
原
會
貨
物
約
九
千
噸
 

。
男
女
搭
客
共
廿
九
名
。
其
中
有
卄
三 

人
係 ̂
 
盟
國
救
濟
復
原
會
辦
事
人
。
俱 

是
醫
生
•
看
證
。
技
術
人
員
。
慈
善
工 

作
員
及
賣
名
牧
師
。
均
擬
駐
中
國
兩
年 

■
事
因
該
會
之
救
濟
復
原
工
作
。
定
於 

一
九
四
七
年
停
止
也
。
聞
搭
客
中
又
有 

六
名
奉
人
婦
女
。
兩
名
係
醫
生
。
四
名 

看
護
。
在
中
國
訓
練
者
。
段
六
人
在
美 

國
一
年
。
受
聯
盟
國
救
濟
復
原
會
之
特
 

別
訓
練
云
。

©
鴉
湖
鄕
偽

^
 
訊

本
琼
鴉
湖
鄕
野
羣
社
。
昨
接
幸
福
來
電 

，
據
云
•
現
已
遷
囘
廣
州
市
西
關
拱
日

總
局
。
照
常
辦
事 

^

^

。
接
濟
家

西
路 
一
百
七
十 

。
祈
容
梓
里
按

華
僑
義
捐
敕
鼠
總
會
；
爲
努
力
鼓
勵
任

。
二
   

^/:

二篇幕.


